
1

范子英

1

第2讲：顶层设计

—激励与约束的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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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就

– 最大的成就是推动了改革
• 土地“招拍挂”

• 私营企业

– 转型与增长：放松管制

– 基础设施、预算约束

• 问题

– 逐底竞争race to bottom
• 税收洼地

• 监管空白

• 支出偏向

– 诸侯经济、市场分割

– 改革受阻

江苏花桥 上海青浦

引言：财政承包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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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征事实

• 1：市场逐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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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征事实

• 2：地区财力差距在缩小

200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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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征事实

• 3：出现了“土地财政”

–四本账

• 一般公共预算

• 政府性基金

• 社保基金预算

• 国有资本经营

–从经营企业到经营城市

• 城市交通：高架+轨道

• 公共服务：医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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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激励机制

分税制改革



改革
内容

• 划分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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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激励机制

企业税收的大部分归中央

全国统一分成比例



• 征管体制
– 国地税分设

– 共享税由国税征管

– “百万大军”

– 财税分家：税权集中

省税务局

国税总局中央政府

市税务局

县税务局

省政府

市政府

县政府

省地税局

国税总局中央政府

市地税局

县地税局

省政府

市政府

县政府

省国税局

国税总局

市国税局

县国税局

1994年之前 1994年之后 8

二、激励机制



• 统一税制

– 增值税替代产品税
• 17%税率

• 价外税，对要素进行征税

• 生产型

– 征收（特别）消费税

– 统一内资企业所得税
• 33%

• 改革前，私企35%比例税率。公有企业八级超额累进税率

– 统一个人所得税

– 税种由原来的37个减少为2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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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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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级财政扁平化
• 中央财政直接与企业挂钩

– 发展企业的大部分收入归中央
• 75%增值税

• 60%企业所得税

• 100%消费税

– 打破了企业隶属关系的财政模式
• 不为我有、但为我用

• 促进了市场整合
– 小烟厂、小酒厂减少了

• 乡镇企业转型

• 国有企业转制

二、激励机制



– 改革魄力：长期主义
• 两税返还：获得地方支持

• 以1993年为基数

• 按照1:0.3递增比率

– 两个比重大幅度提高
• 为2003年之后的减税提供了空间

– 集中力量办大事
• （1）民生：社保/教育

财政用于社保2万亿/义务教育免费
（2）城乡：减收增支
（3）区域：财政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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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激励机制



• 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
– 2001：农村税费改革

• 黄宗羲定律

– 2006：全国取消

– 开征烟叶税

– 基层财政来源

• 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

• 取消农业特产生降低农业税税率转移支付补助

• 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转移支付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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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激励机制



• 义务教育免费

– 2007：中西部农村免费；2008：全国免费

– 两免一补：西部，8:2；中部，6:4

• 营养午餐

– 免费午餐
• 2011年4月，邓飞联合500名记者、国内数十家主流媒体和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发起免费午餐基金公募计划，倡议为贫
困学童提供免费午餐。

• 自2011年4月正式启动至2018年9月底，募款已超过45415万
元

• 学生数27.5万

– 营养改善计划

• 《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国办〔
2011〕54号

• 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补助资金1248亿元，并安排300亿元专项
资金支持食堂建设。

• 学生数37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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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激励机制



• 收入争夺
– 分税制做大税基

– 所得税分享做大税基

– “营改增”做大税基

• 责任推脱
– 2004年出口退税分摊

– 2019年留抵税退税分摊

三、财政博弈



• 分税制做大税基
– 广东反对

• 特区要不要继续？“四小龙”还追不追？

• 初始方案是保1992年基数，广东提出保1993年基数，中央同意

• 广东要单干，设定不同增值税分成比例

• 按广东的中央收入增长率来确定返还数增长率，中央否定

– 贵州、云南、广西也反对
• 消费税

– 上海同志“讲北京话”

– 地方机会主义行为
• 1993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比1992年增长39.9%

• 当年的财政收入增加了967亿，9月－12月份的收入比去年多了757亿，分
别是51.8%、62.5%、86.1%、121.3%。

• 检查组到浙江，不仅没有发现虚收，还在绍兴发现少收了5亿

三、财政博弈



• 广东谈判
与地方谈的时候气氛很紧张，单靠财政部是不行的，得中央
出面谈。在广东谈时，谢非同志不说话，其他同志说一
条，朱总理立即给驳回去。当时有个省委常委、组织部长
就说：“朱总理啊，你这样说我们就没法谈了，您是总
理，我们没法说什么。”朱总理就说：“没错，我就是这
样，不然，你们谢非同志是政治局委员，他一说话，那刘
仲藜他们说什么啊，他们有话说吗？就得我来讲。”一下
就给驳回去了。

三、财政博弈



• 所得税分享做大税基
– (三)基数计算。以2001年为基期，按改革方案确定的分享范围和比例计

算，地方分享的所得税收入，如果小于地方实际所得税收入，差额部
分由中央作为基数返还地方；如果大于地方实际所得税收入，差额部
分由地方作为基数上解中央。

三、财政博弈



• 所得税分享做大税基
– 《关于做好2001年12月份所得税征收管理的紧急通知》

• “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头税”

– 《关于2001年11月和12月上中旬地方企业所得税增长情况的报告》
• 2001年11月份地方企业所得税完成170.4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收99.23亿元，增长

139.4%；12月上中旬完成137.82亿元，增收89.82亿元，增长187.1%。

• 12月上中旬增幅超过100%的地区依次：江西816%、宁波708.7%、河南609%、广西
597.7%、青岛577.2%、内蒙古496.9%、浙江467.5%、宁夏462.2%、安徽404.5%、贵
州376.5%、新疆352.9%、吉林314.8%、山东235.6%、天津230.1%、江苏223.5%、重
庆197.5%、湖北179.2%、河北173.3%、甘肃167.4%、大连164%、山西155.7%、云南
142.8%、湖南128.6%、陕西104.6%。

– 《关于对2001年地方企业所得税入库情况进行专项检查的通知》
• 2002年1月派出35个检查组

– 《财政部关于核定所得税收入享改革基数返还额的通知》
• 各地区的地方企业所得税以本地区2000年实际完成数为基础，按2001年

1～9月份本地区地方企业所得税实际增长率或1999～2000年本地区地方企
业所得税年均递增率计算确定

三、财政博弈



• 出口退税
– 1991：中央外贸企业由中央财政负担；地方外贸企业，中
央负担90%

– 1994：全部由中央财政负担

– 问题：中央只收了75%，为地方负担了余下的25%

– 《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
• 从2004年起，以2003年出口退税实退指标为基数，对超基数部分的
应退税额，由中央和地方按75∶25的比例共同负担。

– 很有道理？

Firm A Firm B Consumer

Tax 
Bureau

P: 100

T: 17

P: 200

T: 34

TAX payment:
output tax-input tax

17=17-0
17=34-17

三、财政博弈



• 出口退税
– 收益和责任分不清：

• 出口企业在哪，退税就在哪

• 前述流程的收税地，完全不清楚

– 地方的策略性反应
• 不欢迎外贸企业。

• 要求收购本地产品

• 将一般贸易转为加工贸易

– 《关于完善中央与地方出口退税负担机制的通知》
• 调整中央与地方出口退税分担比例。国务院批准核定的各地出口退税基数

不变，超基数部分中央与地方按照92.5∶7.5的比例共同负担。

• 不得采取限制外购产品出口等干预外贸正常发展的措施

三、财政博弈



• 期末留抵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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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政博弈



• 留抵税退税分摊
– 《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

• 自2019年4月1日起，试行增值税期末留抵税额退税制度。

• 允许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增量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60%

• 退还的增量留抵税额中央、地方分担机制另行通知。

– 《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
推进方案》
• 继续“五五分享”

– 过渡方案变为长期方案

• 留抵退税分担
– 明算账：中央地方各50%

– “秋后算账”：负担15%，垫付35%、按增值税占比

三、财政博弈



三、财政博弈

• 期末留抵税
– 2018《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2018年退还部分行业增值税留抵税额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

– 2019《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

– 总结：只退部分增量

– 《关于进一步加大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实施力度的公告》财税
2022第14号
• 退存量留抵税，2.46万亿

• 中央补助地方50%负担的82%

• 资金来源
– 靠预算资金，不行

– 发债：赤字率控制

– 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上缴利润1.65万亿



• 从分税走向“分钱”

– 2002：所得税分享改革

– 2006：取消农业税

– 2016：营改增

• 纵向失衡

– 事权过度下移

– 财权上收

• 转移支付失控

– 2023年超过10万亿

– 公共池问题
• 等靠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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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度演进



• 税收体系

– 税种集中度太高：前4占
77%

– 再分配功能弱化：70%间
接税

– 企业税负过重：90%

– 财产税缺失：房地产税
、遗产税、赠与税

– 地方税收体系缺失
企业所得税,

22.25

个人所得税,
8.29

消费税, 7.55

土地增值税,
3.40

契税, 3.40

城市维护建设
税, 3.02

车辆购置税,
2.27
关税, 2.08
房产税, 1.80

城镇土地使用
税, 1.64印花税, 1.53

耕地占用税,
1.14资源税, 0.94车船税, 0.54其他, 0.12

增值税,
40.04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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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度演进



• 省以下财政体制

– 向下分税

– 传统承包制

– 变种：分行业/企业

– 支出责任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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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度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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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 政府间职能划分的三个原则

–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
• 全球公共品：温室效应、国际安全

• 全国公共品：国防、外交、司法

• 本地公共品：治安、环卫

• 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人口密度与行政范围

–信息的复杂程度
•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激励兼容
• 两个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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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 政府间收入划分的原则

–马斯格雷夫（Musgrave）1983

• （1）累进税需要由中央来控制

• （2）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税收需由中央控制

• （3）地方政府间税基差异很大的税种由中央控制

• （4）对可流动要素的征税由中央来控制

• （5）对居民征税的税，如消费税，需由中央控制

• （6）完全不可流动的税种由地方控制

• （7）使用费的征收可由任何一级政府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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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 划分央地事权

• 《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
意见》国发〔2016〕49号

– 受益范围

– 信息获取难度

– 两个积极性

– 基本公共服务/交通运输/科技/医疗卫生/自然资源/公共文化/生
态环境/应急救援

– 共同事权

– 从三分法到五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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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 重建地方主体税种

• 消费税下划

– 《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
方案》2019.9.26

– 消费税扩围

– 后移征收环节

• 财产税

– 房地产税

– 遗产税+赠与税

烟
54%

酒
3%

油
31%

车
11%

其他
1%

消费税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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